尊敬的张县长
您好！

现实名反映湘阴县公安局辅警于 2025年11月24日 下午17时左右，在江东路太傅路交叉口执勤期间，在无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强制要求我出示身份证号码，并用相关设备对我进行了人脸查验，此举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特此投诉。

事实经过如下

当时，我正骑摩托等红绿灯（佩戴头盔，车辆驾驶证 行驶证 保险一应俱全）并未有任何违法行为，也未发现该区域有任何需要排查的警情。辅警直接上前要求我出示身份证号码，在其要求下，为避免冲突，我不得已提供了身份证供其查验。

我的理由与诉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
（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
（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
（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
（四）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

事发当时，我并不符合以上任何一项法定情形。该辅警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无故查验”，是滥用职权的表现，不仅浪费了公共执法资源，更对我个人造成了困扰，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和个人尊严。

为此，我提出以下诉求：

1.  请求贵单位对该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核实我所反映的情况。
2.  对所有被无故查询身份证号码和人脸识别的市民做出情况说明和道歉
3.  希望贵单位加强对辅警队伍的管理与法制培训，规范执法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为配合调查，我提供我的联系方式，我保证以上陈述内容属实。
期待您的回复。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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